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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論題解答 

一、行政處分之違法撤銷與行政契影響公益之處理方式 
【擬答】 

依據訴願法第 83 條之規定：「受理訴願機關發現原行政處分雖屬違法或不當，但其撤銷或變更於公益有重大損

害，經斟酌訴願人所受損害、賠償程度、防止方法及其他一切情事，認原行政處分之撤銷或變更顯與公益相違

背時，得駁回其訴願。（第 1 項）前項情形，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原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第 2 項）」故受理

訴願機關仍得駁回訴願人之訴願，但應於決定主文中載明原行政處分違法或不當。 

違法之行政處分，其糾正乃以撤銷之方式為之；而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17 條第 1 款之規定：「違法行政處分於

法定救濟期間經過後，原處分機關得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撤銷；其上級機關，亦得為之。但有下列各款情形

之一者，不得撤銷： 

一、撤銷對公益有重大危害者。」 

因此，如為非授益之違法行政處分，其撤銷對於公益有重大危害者，則不得撤銷。若為違法授益處分，則同樣

為公益之維護，不得加以撤銷。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46 條之規定，行政機關如為防止或除去對公共利益之重大危害，其處置方式與人民之救濟

方式，說明如下： 

行政機關之調整權與終止權：行政契約當事人之一方為人民者，行政機關為防止或除去對公益之重大危害，

得於必要範圍內調整契約內容或終止契約。 

補償原則：上述之調整或終止，非補償相對人因此所受之財產上損失，不得為之。 

書面要式原則：上述調整或終止，以及行政機關為補償之決定，應以書面敘明理由為之。 

人民之契約終止權：相對人對行政機關所為之調整難為履行者，得以書面敘明理由終止契約。 

補償之權利救濟方式：相對人對行政機關所為補償金額不同意時，得向行政法院提起給付訴訟。 

二、 
【擬答】 

這一題其實也是法條整理題。合法行政處分，可分為非授益與授益行政處分兩類；依據行政程序法之規定，合法

行政處分之廢止，所受限制較少，原則上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2 條之規定加以處理即可。惟授益行政處分之廢止，

則必須考量信賴保護之問題。依據行政程序法之規定，行政處分之廢止，可依條文說明如下： 

非授益處分之廢止： 

依行政程序法第 122 條之規定：「非授予利益之合法行政處分，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但廢止後仍應為同一內容之處分或依法不得廢止者，不在此限。」 

授益處分之廢止：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3 條之規定：「授予利益之合法行政處分，有下列各款情形之一者，得由原處分機關依職

權為全部或一部之廢止： 

一、法規准許廢止者。 

二、原處分機關保留行政處分之廢止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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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附負擔之行政處分，受益人未履行該負擔者。 

四、行政處分所依據之法規或事實事後發生變更，致不廢止該處分對公益將有危害者。 

五、其他為防止或除去對公益之重大危害者。」 

授益處分行行使廢止權之除斥期間：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4 條之規定：「前條（即授益處分）之廢止，應自廢止原因發生後二年內為之。」 

行政處分廢止之效力：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5 條之規定：「合法行政處分經廢止後，自廢止時或自廢止機關指定較後之日時起，失其

效力。但受益人未履行負擔致行政處分受廢止者，得溯及既往失其效力。」 

廢止授益處分之信賴補償：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6 條之規定：「原處分機關依第一百二十三條第四款、第五款規定廢止授予利益之合法行

政處分者，對受益人因信賴該處分致遭受財產上之損失，應給予合理之補償。（第 1 項） 

第一百二十條第二項、第三項及第一百二十一條第二項之規定，於前項補償準用之。（第 2 項）」  

受益人不當得利返還義務： 

依據行政程序法第 127 條之規定：「授予利益之行政處分，其內容係提供一次或連續之金錢或可分物之給付者，

經撤銷、廢止或條件成就而有溯及既往失效之情形，受益人應返還因該處分所受領之給付。其行政處分經確認

無效者，亦同。（第 1 項） 

前項返還範準用民法有關不當得利之規定。（第 2 項）」 


